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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1�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5-046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5年5月26日下午在

广州市番禺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薛华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于2015

年5月21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总经理。 应参加会议董事七人，实际

参加会议董事七人，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回收表决票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成都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10,720万元受让成都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杨凤鸣、 赵卫党及蒲满堂所持

有的合计川宏生物67%的股权。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11�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5-047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成都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大集团” 、“公司” 、“受让方” ）2015年5月26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成都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10,

720万元受让成都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宏生物” ）股东杨凤鸣、赵卫党及蒲满堂所持有的

合计川宏生物67%的股权。

一、交易概述

川宏生物是一家集生产、研发、销售为一体，为养殖户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的现代高技术兽用生物制品企

业。 川宏生物占地70亩，建筑面积约25,000平方米，拥有灭活疫苗车间和活疫苗车间共计8条兽药生产线，并

拥有质检中心、检验动物中心、生产动物房、原材料仓库、成品库房、动力中心、纯水站、-15℃和2-8℃冷库、

空调机房、员工宿舍、食堂等配套建筑。

2015年5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收购成都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10,720万元受让川宏生物股东杨凤鸣、赵卫党及蒲满堂所持有的合计川宏生物

67%的股权。 2015年5月27日，公司与杨凤鸣、赵卫党、蒲满堂（以下合称“转让方” ）及川宏生物签署了《关

于收购成都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67%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杨凤鸣

1.公民身份号码：510105************；

2.住所：成都市高新区新光路。

(二)赵卫党

1.公民身份号码：140102************；

2.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坞城。

(三)蒲满堂

1.公民身份号码：510103************；

2.住所：成都市青羊区百卉路。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海科路；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凤鸣；

注册资本：2,360万元；

经营范围：细胞毒活疫苗生产线（2条）、胚毒活疫苗生产线、细菌活疫苗生产线、猪瘟活疫苗（兔源）生

产线、细胞毒灭活疫苗、组织毒灭活疫苗、细菌灭活疫苗生产、销售（按《兽药生产许可证》有效性至2016年9

月8日）；

成立日期：2007年9月4日；

经营期限：长期。

2.股权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权收购前 股权收购后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杨凤鸣

967.60 41%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4,671.9100 67%

赵卫党

708.00 30%

杨凤鸣

943.4469 13.53%

蒲满堂

684.40 29%

赵卫党

667.3161 9.90%

蒲满堂

690.3270 9.57%

合计

2,360.00 100% 6,973.0000 100%

注：股权转让合同规定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且在股权转让前，转让方将对川宏生物进行增资，川宏生

物增资后注册资本为6,973万元。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万元）

9,691.62 8,9287.76

负债总额（万元）

10,940.59 9,921.49

所有者权益总额（万元）

-1,248.96 -992.73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521.46 760.72

营业利润（万元）

-142.58 -333.16

净利润（万元）

-256.23 -346.38

注：（1）2015年3月31日及2015年1-3月的财务数据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广会审字[2015]G15014420013号审计报告审计。

（2）2014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方承诺，于本次转让实施前，川宏生物现有股东应已经完成以其等对川宏生物的债权向川宏生

物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增资完成后，川宏生物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6,973万元，现有股东持有川宏

生物股权的比例保持不变。

2.�各方同意，在满足本协议约定的所有条件的前提下，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合计为10,720万元 ，其中

杨凤鸣转让所持川宏生物27.47%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4,395.20万元，赵卫党转让所持川宏生物20.10� %的股

权的转让价款为3,216万元，蒲满堂转让所持川宏生物19.43%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3,108.80万元。

各方确认，上述股权转让属于整体性交易，如任一转让方未依照本协议的约定将其所持公司股权转让

给受让方，则受让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3.�川宏生物现有股东组成的股东会已作出决议批准本次交易，且现有股东均书面放弃对转让标的股

权的优先购买权。

4.�转让方向川宏生物委派的现任董事、监事已根据受让方的要求签署辞职文件并交付受让方，受让方

及现有股东组成的川宏生物新股东会已选举产生由三名董事组成的川宏生物董事会，其中受让方提名或委

派的董事为两名、转让方提名或委派的董事为一名。 川宏生物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受让方提名或委

派。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近年畜禽饲料销售增长强劲，销售区域也从原来的广东省逐步扩大到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河

南、山东等地，公司产品性价比优势明显，有较强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前景可观。同时公司集中资源着力打造

畜禽养殖、特别是猪养殖的服务体系，将水产养殖服务体系移植到猪养殖中。 2012年，公司投资建设猪苗、肉

猪养殖场，培养专业服务人员，同时作为公司养殖技术及服务体系的研发基地；2013年，公司收购广东现代

农业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100%的股权，重点加强动物用疫苗、兽药等方面的研究。 到目前，公司在动物用疫

苗、兽药研究方面已经取得较大进步，基于养殖需求、服务体系完善、生猪养殖扩大及公司盈利的目的，公司

计划扩大对动物疫苗、兽药市场的开拓。

2.疫苗、畜药等动保行业处于养殖业产业链的上游，行业毛利率可观且远高于公司畜禽饲料的毛利水

平；随着政府对招标苗质量要求的提升以及各疫苗企业调整业务结构，预计至2019年疫苗行业规模达到162

亿元。动物疫苗将是今后动保市场中发展前景较为看好的子行业。由于涉及生物安全，国家对兽药生产企业

的设立实行行政许可制度，生产企业必须配备相应的技术人员、厂房、设施后，取得《兽药GMP证书》及《兽

药生产许可证》方可进行生产。 而且兽用生物制品的技术含量较高，国家对生物制品类兽药的研制监管较

为严格，企业要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兽药产品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难度较大，一般从

开始研发到获得生产批文至少要经历3-5年的周期，进入门槛较高。 川宏生物拥有《兽药GMP证书》，16个

疫苗产品已获得兽药生产批号。并拥有灭活疫苗车间、活疫苗车间共计8条兽药生产线，及质检中心、检验动

物中心、生产动物房、原材料仓库、成品库房等现成的产能及生产资格。公司通过收购川宏生物，能快速开拓

动物疫苗、兽药的生产销售，并作为公司畜禽饲料的服务产品推广至广大养殖户，完善公司对畜禽养殖的服

务体系。

3.通过收购川宏生物，公司畜牧兽医研究院形成的技术储备能快速投入至生产中，技术与产能结合产生

优势；川宏生物生产的疫苗、兽药产品能直接在公司现有的畜禽饲料网络中销售，并可加强对养殖户的技术

服务，能增加养殖户贴性，产品与网络、服务结合产生优势；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服务体系完善具有较强

的作用。

六、投资定价说明

公司对川宏生物100%股权定价为1.6亿，其67%股权定价为10,720万元，定价基础主要参考了广东中广信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及疫苗行业实际投资成本等因素。

1.�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成都川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67%股权所涉及的成都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书》（中广信评报字

[2015]第188号）的评估结果：川宏生物之所有者权益于2015年3月31日的投资价值为人民币壹亿陆仟零肆拾

伍万伍仟叁佰元整（RMB为16,045.53万元）。 按67%的股权计算评估投资价值即为壹亿零柒佰伍拾万伍仟

壹佰元整（RMB为10,750.51万元）。 本次股权交易的定价为10,720万元，与评估价基本相当。

2. �川宏生物成立于2007年， 至2014年才开始规模化生产。 项目从投资建设到取得生产批文、 到取得

GMP生产资质，到规模化生产共历时近7年时间，项目研发成本、取得生产许可成本、沉淀成本较大。 经广东

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会审字[2015]G15014420013号审计报告，川宏生物截止

2015年3月末的未分配利润为-3,608.96万元，因川宏生物2014年才开始规模化生产，所以前期的亏损额多为

项目建造、技术研发、资产改造、资产折旧所发生，如公司自行投资建设疫苗生产车间，可能也需要同样多投

资成本和时间。 且较长的投资时间会严重影响到公司畜禽饲料服务体系的完善，不利于公司畜禽饲料的总

体发展。 这是公司对本项目投资给予资产一定溢价的原因。

3.�股权转让合同上规定，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且在股权转让前，转让方须对川宏生物进行增资，增资

后川宏生物实收资本为6,973万元。 增资后川宏生物的净资产较2015年3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增加4,613万

元，按1.6亿元股权定价及增资后的净资产计算，川宏生物市净率约为4.76倍，处于行业的合理范围内。

七、备查文件

1.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杨凤鸣、赵卫党、蒲满堂及成都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成都川

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67%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2.广会审字[2015]G15014420013号《成都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3月专项审计报告》；

3.中广信评报字[2015]第188号《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成都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67%股

权所涉及的成都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017� � �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2015－018

债券代码：122121� � � � �债券简称：11日照港

债券代码：122289� � � �债券简称：13日照港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0.04元

●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0.038

元

限售股股东以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

0.036

元

通过“沪股通”购买本公司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

0.036

元

其他机构投资者

(

不含

QFII)

和法人股东

0.040

元

● 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2日

● 除息日：2015年6月3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6月3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15年4月15日召开的2014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5年4月16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分红派息方案

（一）发放年度：2014年度

（二）发放范围：截止2015年6月2日下午15:00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3,075,653,8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0元（含

税），即每股派发红利0.04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123,026,155.52元。 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四）所得税代扣代缴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 1� 个月

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暂减按25%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5%。

按照该通知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按5%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038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由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

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登公司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

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6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

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本公司

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036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

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

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

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不含QFII)和法人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本公司对其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4元（含税）。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2日

（二）除息日：2015年6月3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6月3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15年6月2日下午15:00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一）公司对股东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二） 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

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633-8388822

联系传真：0633-8387361

联系地址：山东省日照市海滨二路81号

邮政编码：276826

七、备查文件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英特集团、

卫士通、长青集团、中源协和"

估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以及《英特集团: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因筹划重大事项，英特集团自

2014年11月28日起停牌；以及《卫士通: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因筹划重大事项，卫士通自 2015年5月 8日起

停牌；以及《长青集团: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因筹划重大事项，长青集团自 2015年5月12日起停

牌；以及《中源协和: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因筹划重大事项，中源协和自 2015年4月27日起停牌。 华泰柏瑞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5月27日起，对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

投资基金（除ETF基金外）持有的"英特集团（代码：000411）"、 "卫士通（代码：002268）"� 、"长青集团（代

码：002616）"、"中源协和（代码：600645）"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本公司旗下基金（除ETF基金外） 持有的以上证券均采用上述估值方法直至该停牌股票恢复正常交

易，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8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参与天天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答谢投资者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向广大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经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华泰柏瑞基金"）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称"天天基

金"）协商一致，华泰柏瑞基金决定，自2015年5月28日起，参与天天基金开展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

惠活动。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1、适用的基金范围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的、由天天基金代销的所有基金产品，包括已发行的以及将来发行的产品。 如有某

只或某些特定产品不适用费率优惠，则由华泰柏瑞基金另行公告确定。

2、活动时间

自华泰柏瑞基金管理的基金产品在天天基金销售之日起享有费率优惠， 结束时间以天天基金页面展

示为准，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费率优惠具体内容

（1）申购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www.1234567.com.cn）申购上述基金的（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原申购费率高

于0.6%的，其申购费率享有4折优惠，优惠后费率低于0.6%的按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0.6%或为固

定费用的，其申购费率按原费率执行。

（2）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www.1234567.com.cn）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的（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原申

购费率高于0.6%的，其申购费率享有4折优惠，优惠后费率低于0.6%的按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0.6%或为固定费用的，其申购费率按原费率执行。

4、重要提示

（1）华泰柏瑞基金管理的各基金原申购费率、开展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基金产品以各基金《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最新公告为准。

（2）上述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天天基金所有。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业务规则和流程以

天天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以天天基金网（www.1234567.com.cn）

的最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5、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查询相关详情

（1）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1818-188

天天基金网站：www.1234567.com.cn

（2）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400-888-0001

公司网站：www.huatai-pb.com

风险提示：华泰柏瑞基金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8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000860� � � �公告编号：2015-034

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对北京鑫大禹环保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鑫大

禹” ）对其全资子公司北京鑫大禹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大禹环保” ）进行增资，鑫大禹以自

有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向鑫大禹环保增资。增资完成后，鑫大禹环保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增加至人民

币5000万元，鑫大禹环保仍为鑫大禹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顺鑫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北京鑫大禹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

议案。

（三）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本次增资只有鑫大禹一家作为出资人对鑫大禹环保进行增资，不存在交易对手方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鑫大禹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府前街北侧110米

法定代表人：陈庆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水处理设备（不含表面处理作业）。 ?专业承包。 ?

鑫大禹持有的鑫大禹环保 10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鑫大禹环保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年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9,517,477 20,055,108

负债总额

1,085,313 670,980

净资产

18,432,163 19,384,128

年度

2014

年

1-12

月

2015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5,566,000 12,358,513

净利润

-692,014 951,964

注：鑫大禹环保2014年度数据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年一季度数据未

经审计。

四、对外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本次增资事宜只有鑫大禹一家作为出资人，不涉及任何第三方权利和义务，因此无须签署对外投资合同

或协议。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鑫大禹环保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由于鑫大禹环保注册资本金额度相对较低，已开始影响到鑫大禹

环保的招投标工作，鑫大禹对其增资以提升其生产规模和经营实力，提高鑫大禹环保对外承接业务的能力，

进一步提升鑫大禹环保的综合竞争能力，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本次投资不存在因市场、技术、环保、财务等因素引致的风险，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

较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7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000860� � � �公告编号：2015-033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或“顺鑫农业”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通知于2015年5月15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会议于2015年5月27日在顺鑫国际

商务中心12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3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北

京鑫大禹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了加快推进北京鑫大禹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大禹环保” ）的发展，提高鑫大禹环保

对外承接业务的能力。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大禹” ）拟增资鑫

大禹环保。鑫大禹环保是鑫大禹所属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此次交易由鑫大禹单方增资，

鑫大禹以自有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增资鑫大禹环保。 本次增资完成后，鑫大禹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增

加至人民币5000万元，鑫大禹环保仍为鑫大禹公司全资子公司。

此项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鑫大禹水利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对北京鑫大禹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2015-034）。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顺义区支行申请国家储备肉贷款展期》的议

案。

公司于2014年5月30日及2014年7月1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顺义区支行分别申请4004万元和2883万元国家储备肉贷

款，期限一年。鉴于上述贷款即将到期，公司继续参加国家储备肉项目，公司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顺

义区支行申请4004万元和2883万元国家储备肉贷款展期，展期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泽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顺义

区支行申请贷款展期的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的议案。

由于公司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顺义区支行申请4004万元和2883万元国家储备肉贷款展期，因

此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泽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贷款展期的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

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7日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股票代码：002261� � � �编号：2015-052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由16.40元/股调整为16.35元/股。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票数量由87,255,096股调整为87,521,930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股票数量由26,701,707股调整为26,783,364股。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概述

经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4月1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及2015年5月5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年4�月 18�日），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90%，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确定为16.40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亦作相应调整。

二、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2015年5月5日，公司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派方案，具体分派方案

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42,710,76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015年5月20日，公司披露了《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5-050），本次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26日。 上述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按规定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具

体调整如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原来 16.40�元/股调整为 16.35�元/股。 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

行的股票数量由原来的 87,255,096股调整为87,521,930股，具体情况如下：

（1） 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交易对方

调整前拟向其发行

股份数量（股）

调整后拟向其发行

股份数量（股）

1

海云天控股

30,000,001 30,091,744

2

南海成长

1,956,891 1,962,875

3

刘彦

5,865,589 5,883,527

4

陈佩萱

3,034,618 3,043,898

5

鼎润天成

2,569,093 2,576,950

6

东方富海

1,019,213 1,022,330

7

普天成润

3,000,001 3,009,175

8

华茂股份

1,630,742 1,635,729

9

明石信远

978,445 981,437

10

黄炜

642,273 644,237

11

盛桥创源

641,647 643,609

12

沙锦森

400,589 401,814

13

陈国红

287,156 288,034

14

王耀平

38,191 38,308

合计

52,064,449 52,223,667

（2）山东长征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交易对方

调整前拟向其发行

股份数量（股）

调整后拟向其发行

股份数量（股）

1

常征

18,811,422 18,868,949

2

海通开元

3,394,934 3,405,316

3

常泽乾

3,319,663 3,329,815

4

蒲云清

864,352 866,996

5

罗鸣

1,283,285 1,287,209

6

地平线投资

1,107,514 1,110,901

7

万盛咏富

1,018,482 1,021,596

8

魏素红

855,523 858,140

9

星杉创富

678,985 681,062

10

星杉紫薇

710,288 712,460

11

王昆仑

509,239 510,796

12

潘俊章

248,601 249,361

13

孙婷婷

248,601 249,361

14

朱洪波

49,720 49,872

合计

33,100,609 33,201,834

（3） 珠海市龙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序号 交易对方

调整前拟向其发行

股份数量（股）

调整后拟向其发行

股份数量（股）

1

智桥文化

531,252 532,876

2

智桥信息

588,097 589,895

3

钟美珠

265,080 265,891

合计

1,384,429 1,388,662

（4）陕西诚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序号 交易对方

调整前拟向其发行

股份数量（股）

调整后拟向其发行

股份数量（股）

1

华洲通信

705,609 707,767

合计

705,609 707,767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由原来 16.40�元/股调整为 16.35�元/股。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

发行的股票数量由原来26,701,707股调整为26,783,364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调整前拟向其发行

股份数量（股）

调整后拟向其发行

股份数量（股）

1

李新宇

5,441,952 5,458,594

2

宋鹰

2,073,171 2,079,511

3

张忠革

1,829,268 1,834,863

4

拓维信息员工持股计划

10,650,000 10,682,569

5

天富信合

1,829,268 1,834,862

6

华泰紫金定增

3

号

1,829,268 1,834,862

7

袁浩卿

1,829,268 1,834,862

8

姚劲波

1,219,512 1,223,241

合计

26,701,707 26,783,364

除以上调整外，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其他事项

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05�月 27�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000903� � � �编号：董2015—017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5年5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董2015-013号）。 本次股东大会将

采用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5年6月2日上午9：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6月1日--2015年6月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1日下午15：00至2015年6月2日下午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景路66号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九

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5、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网络投票方式包括深交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27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5月2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2015年第二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和2015年第二次监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2、本次会议需审议的议案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6）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其中，议案一为特别决议，应当由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应当由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3、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刊登在2015年5月16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15年第二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2015年第二次

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5年5月29日上午9:00—11:00，下午1:30—4:30。

2、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委托人股

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凡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到会的

股东均有权参加。

3、登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景路66号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

邮政编码：650200

电话：0871-65625802

传真：0871-65633176

联系人：程红梅、杨尚仙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2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 13：00�至

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1、投资者投票代码：360903，投票简称为：云内投票。

深市挂牌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360903

云内投票 买入 对应表决议案序号 表决意见

2、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输入证券代码“360903”或投票简称“云内投票” ；

（3）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序号，100.00元代表全部议案，1.00元代表议案

1，2.00代表议案2，以此类推；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2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2.00元代表对议案2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2.01元代表议案2中子议案①，2.02元代表议案2中子议案②，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以

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委托价格与议案序号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元）

总议案 总议案代表以下所有议案，可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表决

100.00

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

议案

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0

议案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00

议案

4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00

议案

5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5.00

议案

6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6.00

（4）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委托股数与表决意见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6）计票规则：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表决为

准。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

自动撤单处理。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1日下午15：00至2015年6月2日下午

15：00。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 “姓名” 、“证券账户号” 等相关信息

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

令上午11:30前发出的，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

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

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

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1）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

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五、投票注意事项

1．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100.00元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

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网络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2．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3．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18:00后登陆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点击“投票查询”即可查看个

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1、会议材料备于发展计划部；

2、临时提案请于会前十天前提交；

3、会期一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4、会议联系方式：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景路66号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

联系人：程红梅、杨尚仙

联系电话：0871—65625802

传真：0871—65633176

特此公告。

附件一：股东参会登记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总议案代表以下所有议案，可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表决

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

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

4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

5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

6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赞成用“√”表示；反对用“×”表示；弃权用“○”表示。

如果委托人未作出表决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